福田区莲花街道办事处关于区八届人大
[bookmark: _GoBack]五次会议第20250263号建议的答复

尊敬的余海蓉,苏锐钊,丁长义,王晶,麻晓鹏,段铸舫,徐芳,徐钰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将新闻路升级打造成为美食一条街的建议》（第20250263号）已收悉。经研究，将办理情况回复如下：
一、关于“请区企业服务中心、区城管局等相关职能部门牵头，对新闻路美食街进行科学合理的整体规划和设计提升。结合新闻路美食街的特色和优势，引入一些特色小吃和网红美食及知名美食品牌，使其既保留传统风味，又兼具现代时尚感，吸引更多年轻消费者的关注和喜爱，焕发新生机”相关建议的办理情况。
莲花街道目前已联动市场监管局莲花分所、新闻路所在紫荆社区、美团公司召开5场座谈会，开展现场调研2次，围绕打造新闻路美食街进行探讨，全方位分析片区改造路径，现场了解新闻路当前规划、美食布点及客流情况。针对新闻路商业街停车难问题，街道将协调区相关职能部门予以支持，争取为后续片区人流、客流提升提供基础支撑。同时，联动区城管局优化新闻路沿街商铺外摆和摊贩经营活动管理的相关措施，明确摊贩经营活动的设置流程、经营业态等经营管理事项；联动区商务局招引同区域内实体门店经营业态保持一致的特色点摊位，支持打造咖啡、奶茶等休闲消费业态，塑造福田美食街“新IP”。
二、关于“对新闻路上的餐饮店进行统一的门面升级改造，通过引入时尚雕塑、创意景观等拍照打卡设施，打造有特色的网红美食打卡点，全面提升新闻路美食一条街的整体视觉形象与吸引力”相关建议的办理情况。
一是联合区城管局要求经营者落实门前卫生、绿化、秩序责任和消防安全、食品安全、环境保护、消费者权益保护等主体责任，且不得擅自、违规设置广告。二是要求摊贩区应与周边市容景观协调,保持场所美观统一,可通过绿植花卉、艺术装置、造型灯饰、创意广告等形式,营造高品质、时尚特色的经营氛围，全面提升新闻路美食一条街的整体视觉形象与吸引力。
三是加强与报业集团、广电等主流媒体及新媒体平台的合作，增强媒体宣传力量，挖掘背后的故事与文化，撰写深度报道和专题文章，通过报纸、官方网站、社交平台等多渠道发布，提升美食街的文化内涵和影响力。
一是联合区商务局、区城管局支持经营者设置以满足居民游园的物质文化需求为主的摊贩区，经营业态以轻食餐饮、文创、工艺、花卉、玩具、生态、环保、科技、文体等满足居民游园的物质文化需求为限，挖掘背后的故事与文化。二是根据区城管局2023年印发的《福田区试点设置户外营销场所工作指引》，要求各相关部门和街道主动对接大型商圈做好引导宣传工作，支持符合条件的商家经营，优化休闲消费环境，因地制宜地设置户外营销场所，进一步提升户外经济消费活力。三是联系广电、报业深挖新闻街背后故事，加大对新闻街及其门店的宣传推广。
四是请区城管局、市场监管局等相关部门加大对新闻路美食街的监管力度，压实商家和相关物业的责任。通过制定执行严格的管理制度和规范，确保美食街的环境卫生、食品安全等方面达到高标准要求，营造安心、舒适的消费环境。
一是强化监督纳管。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按要求配合开展食品摊贩登记工作，将属地划定的摊贩经营区域和已登记食品摊贩明细表通报市场监督管理局福田分局莲花分所，确保已登记食品摊贩及时纳管。二是深化检查。街道执法队和社区常态化开展“拉网式”专项，重点整治占道经营、卫生死角、食品留样不规范等问题，现场提醒整改12次，均已全部完成闭环整改。
五、关于“充分利用新闻路美食街周边的莲花山公园、梦工厂、广电等文化资源和旅游资源，将美食与文化、旅游相结合，定期举办美食文化节、特色小吃展销会等活动，推出美食旅游线，提升美食街的知名度，推动街道社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相关建议的办理情况
[bookmark: OLE_LINK9][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10][bookmark: OLE_LINK5][bookmark: OLE_LINK4]莲花街道瞄准“高质量消费激活内需”“助企惠民”核心任务，充分利用辖区高人气城市地标——市民中心广场、莲花山公园、梦工厂等优质公共空间，打造“莲花山下欢乐消费节”（以下简称“欢消节”）消费IP。由街道党员干部对接辖区企业需求、协调资源整合，通过主题消费展、消费券发放、跨界联动促销、美食评比等形式，借力电商直播、公园经济等新场景，推动传统消费向体验化、品质化跃升，为经济稳增长注入新动能。欢消节不仅为企业提高曝光度和影响力，也有效弥补辖区无大型商业综合体和街道层级无政策抓手的短板，更解决了辖区景区“旺丁难旺财”难题。通过政府搭台，有效将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效能，让消费节既成为经济提振的“加速器”，又成为企业服务的“暖心工程”。截至目前，莲花街道利用莲花山公园等城市地标，开展莲花山下欢乐消费系列活动共9场，累计接待市民游客67.65万人次，参与商家158家，销售额超165万元，发放消费券近7000张，参与商家158家，销售额超16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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